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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杉磯國語浸信會成人主日學 
創世記 

第七週：亞伯拉罕信心的成就（創 18-23章） 

10/18/2020 
 

亞伯拉罕的故事  

第一幕：神賜土地  

場景一：神揀選亞伯拉罕到應許之地，亞伯蘭憑信心，離開本地，本族，父家。

（創 12:1-9)  

場景二：迦南地飢荒，亞伯蘭離開應許地，到埃及，被神干預，拯救出來。（創

12:10-20)  

場景三：亞伯蘭謙讓侄兒羅得，讓他先選擇土地。（創 13:1-18)  

場景四：亞伯拉罕從四王中救出所多瑪王和侄兒羅得。（創 14:1-24)  

場景五：神與亞伯拉罕立永約，並指示亞伯蘭迦南應許之地。（創 15:1-21) 

 

第二幕：應許後裔  

場景一：亞伯拉罕和撒拉透過夏甲得到兒子以實瑪利，造成家庭不合。（創 16:1-

16)  

場景二：神再次與亞伯拉罕立約和撒拉同時立約，祝福他們昌盛，國度君王從他們

而出，條件是要忠心守約，並以割禮為記號。(創 17:1-24)  

場景三：神派使者再次應許，雖然撒拉年紀老邁，後裔一定從她生出，要取名以

撒。(創 18:1-15)  

場景四：亞伯拉罕為所多瑪城被毀和為羅得一家得拯救，向神禱告。(創 18:16-

19:29)  

場景五：羅得與女兒亂倫，生下摩押和亞捫，與亞伯拉罕的後代以撒成強烈的對比

（創 19:30-38)  

場景六：神拯救亞伯拉罕脫離亞比米勒（創 20:1-18)  

場景七：以撒的降生（創 21:1-34)  

場景八：神試驗亞伯拉罕的信心，要將以撒獻在祭壇上（創 22:1-19)  

 

不少失敗的信徒，原是非常忠心於讀經、禱吿、參加聚會並爲主作見證的，但後來卻對神

和屬靈的事情非常冷淡。他們的遭遇就像羅得一樣，表面上擁有很多物質的財富和享受，

實際上卻是非常貧乏。他們的跌倒不是轉眼間發生的，許多時候是從一小步開始。爲了應

付考試或是參加社交活動而不上敎會；爲了討好上司違背眞理；爲了貪圖方便或小利去撒

謊。他們安慰自己，說這祗是偶然一次，或是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」；但是，一次與世

界妥協後，下一次就更容易了。漸漸地，他們再聽不 到聖靈的責備。過了一段日子，這

些信徒便不能自拔，落在世界的掌握中。羅得的遭遇就是這樣。羅得是個義人(彼後 2：

7-8)，但他卻選上所多瑪，漸漸向那城遷移(創 13：11-12)，他沒有尋求神的指引。不

久，他便住在所多瑪城內 (14：12)，後來甚至「坐在所多瑪城門口」。(19：1)。城門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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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城中的長老和顯要人物聚集的地方，重要的商業交易都是在這兒進行的。顯然當時羅

得在城中頗有地位，他卻不知道審判快要來臨，所多瑪城和他的一切財富將被毀滅。 

 

大綱：  

 

一、神的使者造訪亞伯拉罕，並宣告以撒的出生，撒拉嬉笑，使者聲明在耶和華沒有難成

的事（創 18:1-15)  

 

有三個陌生人來到亞伯拉罕那兒，重申撒拉將生一子的應許，並且宣吿邪惡的所多瑪和蛾

摩拉將受審判。亞伯拉罕俯伏在地迎接三位訪客。他們到底是誰？原文「我主」(3節) 

這字可譯作單數或複數。亞伯拉罕是向一個人或是三個人打招呼？他用「主」這稱呼，是

表示尊敬還是指他所事奉的神？有人認爲這是神和兩個天使顯現；另一個解釋是，這三個 

人代表三位一體的神。不論那一個解釋對，「耶和華」是發言人，去警吿羅得的是其餘的

兩個人。第 9至 15節是關乎撒拉和應許之子的。 

 

二、神看所多瑪罪惡極大，要滅絕這城，亞伯拉罕以義人的緣故，替所多瑪城代求（創 

18:16-33)  

 

當亞伯拉罕送三個客人離去時，他們「向所多瑪觀看」(16 節)，原文是「定睛注視」。 

這兩個城市罪惡滔天，神必須審判。「我現在要下去」(21節) 可能是指從希伯崙附近的

幔利橡樹 (亞伯拉罕的住處)，下到較低的山谷。神本不需要「察看」(21 節)城中的罪

惡，祂是全知的； 但是祂要亞伯拉罕明白，祂的審判是公義的。 

 

三、神以硫磺火毀滅所多瑪，因亞伯拉罕的祈求，帶出不情願離開的羅得全家，應羅得請 

求，停在山上小城，摩押和亞捫的祖先在此出生（創 19:1-38) 

 

兩個天使(原文是「使者」)來到所多瑪城門口，羅得「臉伏於地下拜」。(1節)。羅得的

禮貌和尊敬的態度，大槪是從他伯父身上感染而來的。他稱天使作「我主」(原文是複

數)，證明他還未認出這是神的使者。 

羅得誠懇地邀請天使到他家住宿(2節)，他切切地請求他們不要在街上過夜，這顯出他知

道陌生人在城中會遇到的危險。 

「他們還沒有躺下，所多瑪城裏各處的人，連老帶少，都來圍住那房子；呼叫羅得說：

『今日晚上到你這裏來的人在那裏呢？把他們帶出來，任我們所爲』」(4-5節)。 

所多瑪的主要罪惡是同性戀。「任我們所爲」是指性行爲；「連老帶少」湧到羅得房子的

門前，他們並不是想和到訪的人結交，他們的目的是姦淫。 

在帕拉圖時代的希臘社會，同性戀是非常盛行的，直到羅馬帝國崩潰後，這才被看作是可

恥的。近十多年來，同性戀再次在社會上流行，熱心的同性戀者，希望這種關係被社會接

納，他們認爲同性戀祗是「另一種生活方式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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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得試用罪惡來防止罪惡，把未婚的女兒交給貪戀色慾的羣衆，這眞是天大的惡行；但

是，羣衆所要的是男子，他們甚至恐嚇羅得，不許他來干預，否則殺了他。他們又指斥羅

得「想要作官」(9 節)，意思是說：「羅得阿，用不着你來吿訴我們當怎樣行！」 

 

羅得住在罪惡之城所多瑪，他的最大損失，不是失去自己的一切財富，而是失去自己對家

人和所多瑪人的影響力。在神看來，這是最寶貴的一種財富。 

 

這些城市並非遭遇天災橫禍，而是被神毀滅的(24 節)。現在，城的遺跡已消失了，很多

聖經學者相信，它們是埋藏在死海南端近岸的地方。 

 

四、亞伯拉罕欺騙亞比米勒，神介入以死亡警告亞比米勒歸還撒拉，以保守薩拉的貞潔，

並要亞伯拉罕以先知身份為他代禱（創 20:1-18)  

 

五、應許成就，以撒降生，神使撒拉喜笑，以實瑪利和夏甲被趕到曠野，神因亞伯拉罕的

緣故，保守祝福他們（創 21:1-21)  

 

六、亞伯拉罕興盛，與亞比米勒起誓在別是巴立約，與亞比米勒和平共存，在應許地服事

神 （創 21:22-34)  

 

七、神要試驗亞伯拉罕的信心，要他將獨生子以撒帶到摩利亞山上獻祭，亞伯拉罕順服

神， 預備了獻祭的羊羔，這地被稱為耶和華以勒，耶和華必有預備（創 22:1-19)  

 

神是要試驗亞伯拉罕，祂要證實亞伯拉罕是完全放下自己的意願、順服祂的旨意。「試

驗」(1 節)是指鍛鍊、煉淨、將最好的品質顯明出來。撒但卻試探我們，目的是顯明我們

的惡(雅 1：12-15)。  

 

神吩咐他把應許之子、他獨一的兒子以撒獻上(創 22：2)，對亞伯拉罕來說，這是不可思

議的。他和撒拉等待多年，最後，因着神行奇蹟才得到這孩子；神又應許使他作多國之

父。若把以撒獻上爲祭，應許豈不是落空？ 

 

試煉的最大要求，也是最難的一步，就是亞伯拉罕必須親手將以撒殺掉，然後獻上。對父

母來說， 這是最大的考驗。他們多半願意奉獻時間或金錢來推廣宣敎工作，卻不想讓兒

女離開他們，往遠方去作宣敎士。但也有一些父母甘願把兒女獻給神，讓神使用，因爲知

道神是他們的主，神有權要求使用他們的孩子。 

 

「摩利亞」(2節下)是「神揀選的」的意思，代下 3：1提及這是所羅門建造的聖殿的基

址。獻祭的地方是在摩利亞地的一個山上，猶太人歷史家約瑟弗相信這是所羅門建殿的所

在地。今日在耶路撒冷的舊城內，有一座金頂的回敎淸眞寺，建在這地方；回敎徒認爲神

要亞伯拉罕獻的是以實瑪利。「燔祭」(創 22：2下)是指把祭物完全獻上的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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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撒預表基督，亞伯拉罕預表父神，「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爲我們衆人捨了」(羅八 32) 

 

好人也會和神爭論，但一個敬畏神的人必定順服。亞伯拉罕像保羅，「沒有與屬血氣的

人商量」 (加一 16)，也像詩人「急忙遵守你(神)的命令，並不遲延」(詩 119：60)。亞

伯拉罕把燔祭的柴也放好了，他沒有想到以撒會用不着獻在壇上。 

 

「耶和華說：「你旣行了這事，不留下你的兒子，就是你獨生的兒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

說』」(16 節)。  

 

神指着自己起誓，是表示最可靠的保證。神賜福給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，不單是因爲他願

意獻上以撒，這祗是他信心的最大考驗，使他得到「信心之父」的美譽。 

 

在 17-18節，神第七次重新確定祂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 (12：2-3;13：14-16;15：4-5；

16：10;17：4-8;18：18)，後來，祂也向以撒 (26：3-4 )和雅各(28：14)複述這約。 

22：17提出新的一點：「你子孫必得着仇敵的城門」。這應許不單是預言摩西、約書亞

和其他以色列領袖的勝利，更是指向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勝。「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

和他子孫說的；神並不是說衆子孫，指着許多人，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，指着一個人，就

是基督」(加三 16)。 

 

八、撒拉過世，亞伯拉罕從赫人手中購買了在希伯崙的地埋葬撒拉，證明他定意留在神應

許之地（創 23:1-20） 

  

應許後裔的考驗  

(1) 生以撒  

(i) 兩度撒拉事上的危機 (12:10-20.20:1-15)  

(ii) 年紀老邁：「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﹒因信仍有指望」(羅 4:18)  

(2) 養以撒 - 趕逐以實瑪利 (21:8-14，加 4:29-30)  

(3) 獻以撒 - 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 (22 章，來 ll:17-19)  

(4) 愛以撒 - 為以撒尋找配偶 (24 章) 

 

亞伯拉罕之約  

• 神五次與亞伯拉罕立約（創 12:1-3，13:15-17，15:1-21，17:1-27，22:1-19)  

• 約的主要內容：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（創 22:18)  

• 賜給亞伯拉罕的福：後裔，土地，國度，君王  

 

亞伯拉罕之約的三個層面（創 12:1-3）  

1. 個人（創 12:1）  

2. 國家（創 12:2）  

3. 普世（創 12:3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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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伯拉罕之約的擴展  
1. 土地之約（創 15:1-21）  

由兩個夜間的異象組成：包括以下的結構： 

 

 

夜間異象 後裔（創 15:1-6） 土地（創 15:7-21） 

神的應許 不要懼怕！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

的賞賜你。(15:1） 

我是耶和華，曾領你出了迦勒底

的吾珥，為要將這地賜你為業。

(15:7) 

亞伯拉罕的提問 我既無子，你還賜我甚麼呢？那生

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後嗣。

（15:2-3) 

主耶和華阿，我怎能知道必得這

地為業呢？（15:8） 

神的預言 這人必不成為你的後嗣；你本身所

生的才成為你的後嗣。(15:4) 

你要的確知道，你的後裔必寄居

別人的地，又服事那地的人；那

地的人要 苦待他們四百年。

(15:13-16) 

神以圖像來回應 你向天觀看，數算眾星，能數得過

來麼？你的後裔將要如此。(15:5) 

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煙的爐並燒

著的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。

(15:17) 

結語 亞伯蘭信耶和華，耶和華就以此為

他的義（15:6) 

我已賜給你的後裔，從埃及河直

到伯拉大河之地，(15:18-21) 

 

2. 永遠的約（創 17:1-27） 神與亞伯蘭立約 15 年之後，亞伯蘭 99歲，撒萊 90歲，神

再次向他們顯現，並再次與亞伯蘭和撒萊立約，並設立割禮為立約的憑據。  

• 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，完全順服（17:1)  

• 將亞伯蘭（崇高的父）改為亞伯拉罕（多國之父）應許後裔極其繁多（17:3-5)  

• 增加了：國度從你而立，君王從你而出。（17:6)  

• 這約是與世世代代的後裔所立的永遠的約，要作亞伯拉罕後裔的神（17:7)  

• 賜迦南全地給亞伯拉罕的後裔永遠為業，世代後裔要遵守這約（17:8-9)  

• 設立割禮為立約的憑據（17:10-14)  

• 將撒萊改名為撒拉，是多國之母，賜給她明年會生子，取名叫以撒（17：15-

19）  

 

3. 神的誓言（創 22：1-19）  

• 神要試驗亞伯拉罕的信心和完全的順服，要他將獨生子以撒獻在祭壇上，亞伯

拉罕對神完全的信心和順服，神就向亞伯拉罕對著自己起誓（創 22:1-16)  

• 論福，我必賜大福給你；論子孫，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

邊的沙。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（創 22:17)  

• 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，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。(創 22:18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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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結論：神必定賜福亞伯拉罕的後裔, 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, 神是守約

施慈愛的，他絕不失信 

 

亞伯拉罕之約與救恩  

• 救恩的意義：重新賜福  

• 救恩的對象：地上萬國  

• 救恩的內涵：土地，國度  

• 救恩的記號：割禮  

• 救恩的路：信心 

 

經文背誦:  

(創 22:14) 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。 
 

 

應用問題： 

1. 在別人的眼中，我與神子民的身分相稱嗎？ 

2. 我要如何更認識神? 

3. 因著對神的信心，我做過、正在做、或是準備做什麼事，是認識神之前不會做的? 


